涞源县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听证方案

各位听证会参加人：

为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建立灵敏反应天然气市场供求价格变化的定价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理顺天然气价格加强政策监管的通知》（冀发改能价〔2022〕1461号）和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冀发改能价[2025]387号）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现提出《涞源县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听证方案》，请提出宝贵意见。

联动范围
天然气上下游联动是终端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采购价格之间的联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含税）和城镇燃气配气价格构成。其中，采购价格原则上指同一城市（区、县）内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等。当燃气企业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周边地区采购价格或当地主要气源平均价格时，可不予联动或降低联动标准。当合同外气源采购价格对本地区终端销售价格影响较大时，可按照用户自愿委托的原则，对合同外购气量实行代购代销价格政策，其购销价差不得高于本地区配气价格。
二、价格联动周期

（一）居民销售价格。居民终端销售价格可按半年或一年联动；居民终端销售价格联动应在非供暖季公布；联动周期内，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二）非居民销售价格。非居民终端销售价格可按采暖季和非采暖季联动；国家和省另有政策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价格联动公式
首次建立联动机制时，终端销售价格按以下公式确定：

终端销售价格=加权平均采购价格+配气价格。

联动机制建成后，调整终端销售价格按以下公式确定：

终端销售价格=上期终端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额度。

价格联动调整额度=（本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金额及偏差金额

其中，供销差率以实际为准，最高不超过4%，国家和省另有政策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四、联动方式
终端销售价格根据采购价格变动相应调整，不设置联动启动条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终端销售价格与上期实际采购价格或当期预测采购价格进行联动。

按实际采购价格联动时，应严格审核燃气企业购气合同和发票，根据企业实际发生的采购成本计算采购价格，终端销售价格根据采购价格变动相应调整。按预测采购价格联动时，要根据燃气企业已签订合同明确的未来天然气采购量价情况和往年同期用气需求情况等，对采购价格进行合理预测。同时建立偏差校核机制，对预测采购价格与实际采购价格的差异部分，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
五、联动幅度
居民终端销售价格上调应坚持平稳从紧原则，设置幅度限制，避免过度增加居民用户负担。可考虑居民承受能力或参考往年调价情况，设定调价金额或幅度上限，原则上单次上调不超过每立方米0.5元，下调幅度不限，未调金额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居民气价历史积累矛盾较大的，应明确调整目标，分周期逐步调整到位。当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时，可暂时中止联动。

居民价格及非居民价格下调幅度不限。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国家和省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六、价格联动相关程序

（一）涞源县管道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方案经本次价格听证会征求意见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二）居民价格联动机制启动程序。首次建立居民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应严格履行听证程序，后期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联动机制制定具体价格水平时，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联动公式计算居民到户销售价格联动调整额度，制定居民到户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方案，调整方案报县政府审定批准后，由价格主管部门对外公布实施。

（三）非居民价格联动机制启动程序。非居民天然气终端价格销售价格调整，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据联动机制公式进行测算，直接发文调整并组织实施。
（四）因城镇燃气经营企业配气成本发生变化，需要对管道天然气到户销售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应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规定，履行配气成本监审、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听证会等程序。
                         涞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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